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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本縣芳苑鄉民權國民小學自104學年度起辦理華德福實驗

教育計畫，惠請貴府協助公告於105年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

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作業網站，至紉公

誼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05年3月16日屏府教學字第10508546100號函。

二、請貴府協助於旨揭網站公告訊息如下：「本縣芳苑鄉民權

國民小學自104學年度起辦理華德福實驗教育計畫，歡迎

有志教師於申請105學年度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

園教師介聘時列入志願考量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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